靜宜大學英文海外移地教學助學金作業要點

98.10.14主管會報通過
第一條、目的：

為協助本校學生赴國外修讀英文課程學分，由學校提供助學金，使其能順利在短期內提升其英語能力，訂定「靜宜大學英文海外移地教學助學金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第二條、申請對象：
本校在學學生，未獲任何獎助學金補助出國研修者。

第3條、 經費來源：
依據教育部核定之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規劃之。

第4條、 補助金額及名額：
補助之金額與名額依實際補助經費規劃之，若申請人數過多時，則按各學院人數比例及學生在校成績優先順序排列錄取與備取。

第五條、審查機制：

  一、初審：依申請者檢附之資料完整性進行審查。

  二、複審：各學院院長就初審結果及申請者學業表現，排列錄取及備取優先順序。 

第六條、申請者請檢附下列資料：
一、申請表（如附表）。
二、在校就讀期間參加過之相關英文能力檢定證明文件。

三、前一學期成績單（新生繳交學生證影本）。
四、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

第七條、辦理時間：

一、本助學金受理期間為每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日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二、獲補助之學生依優先順序排列參加海外英文移地教學的梯次。
第8條、 獲補助學生義務：

一、學生獲補助因故無法完成參加海外移地教學課程者，取消其資格。
        二、學生在歸國後一個月內必須繳交心得及照片。

        三、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內必須報名參加相關英語檢定考試。

        四、學生參加相關英語檢定考試之後，需將考試成績送交國際事務室備

            查。該生繳交考試成績之前，不得再次申請本校之出國獎助學金。
        五、本助學金須納入個人綜合所得稅-其他所得項下。
第九條、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靜宜大學「英文海外移地教學助學金」申請表
	學
生
申
請
人
資
料
	姓  名
	
	性別
	□男 □女
	e-mail
	

	
	身份證字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	
	連絡地址
	

	
	學生郵局局號帳號
	局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―□
	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―□

	
	學  號
	
	電話：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
	學  院
	
	系組班別
	系/所      組
	年 級
	     年       班

	
	學雜費來源：

	
	□無□有 獲得軍公教子女之政府補助學雜費。  類別：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元
□無□有 獲得教育部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。類別：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元
□無□有 獲得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補助。      類別：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元
□無□有 辦理就學貸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：          元
本學期是否有辦理上列各項補助費及獎助學金請確實填報，若填報不實，經查屬實者，得取消申請資格。

	英文
簡
述
家
庭
狀
況與申請原因
	（請打字，500字以內）


	研修梯次
	______ 99年1月22日 ~ 2月11日; ______ 99年6月28日 ~ 7月16日

______ 99年7月26日 ~ 8月13日 (請同學依照意願排列順序 1, 2, 3，最終出國梯次經由審合決定。)

	監護人簽名
	

	申請人簽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
檢附資料：
1. 在校就讀期間參加過之相關英文能力檢定證明文件。
2. 前一學期成績單（新生繳交學生證影本）
3.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
	審查欄

	國際事務室初審

	申請序號：＿＿＿＿＿＿

□申請表

□在校就讀期間參加過之相關英文能力檢定證明文件
□前一學期成績單（新生繳交學生證影本）
□郵局存簿封面影本


	各學院院長複審

	排序：＿＿＿＿＿＿

簽章：


	國際事務室分發梯次

	□第一梯次第＿＿＿＿位
□第二梯次第＿＿＿＿位
□第三梯次第＿＿＿＿位
□候補  ＿＿＿＿＿＿位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· 學生獲補助因故無法完成參加海外移地教學課程者，取消其資格。
· 學生在歸國後一個月內必須繳交心得及照片。
· 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內必須報名參加英語檢定考試。
· 學生參加相關英語檢定考試之後，需將考試成績送交國際事務室備查。該生繳交考試成績之前，不得再次申請本校之出國獎助學金。

· 本助學金須納入個人綜合所得稅-其他所得項下。
